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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 111 年院級研究中心評鑑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主    席：黃一祥院長                    記   錄：李盈璇秘書 
 
出席人員： 

單位別 委員 
姓名 職稱 備註 

本校金融管理學系 
管理學院 黃一祥 

教授兼 
院長 

 

本校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莊寶鵰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戴逸民 教授兼 
系主任 

 

 
列席人員： 

單位別 教師 
姓名 

職稱 備註 

本校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社會網絡創新中心 楊書成 副教授兼 

中心主任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 109 年度院級研究中心評鑑會議紀錄：確認(P.4-P.7) 
 
參、 報告事項：  

案號 報告內容 備註 
一 有關本院「社會網絡創新中心」已達受評年限，

依研發處通知及「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

法」第七條規定，已於 111 年 3 月 24 日向本院第

55 次院務會議提出相關工作報告(含次年工作規

劃)。 

 

 
肆、 討論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社會網絡創新中心」評鑑事宜乙案，提請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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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校研發處於 111 年 1 月 19 日 email 便函通知本院所轄之

「社會網絡創新中心」已達受評年限，請於 111 年 6 月底

前，依規定辦理評鑑。。 
二、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七條：各研究

中心成立後滿二年，自第三年起，每年須依研究中心所屬

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年度工作報告及

次年工作規劃(院級研究中心提送至院務會議、校級研究中

心提送至研究發展會議)，並接受評鑑。相關評鑑程序及結

果依本校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辦理。 
三、 再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第六

條：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甲等」、「乙等」及「丙

等」。評鑑結果獲評為甲等者，滿三年應評鑑一次；獲評為

乙等者，滿兩年應評鑑一次；獲評為丙等者，滿一年應評

鑑一次。連續二次評鑑為丙等，或拒絕接受評鑑，得由評

鑑委員會提送研究發展會議裁撤之。 
四、 依據前揭辦法第三條 評鑑項目及評分比例如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10%)。 
(二)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含計畫、資產等)及其成效

(20%)。 
(三)中心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

研究配合情形與對本校之貢獻(25%)。 
(四)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與對校內外之影

響(20%)。 
(五)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5%)。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與其他足以顯示中心價值之

項目(10%)。 
(七)次年之展望(10%)。 
評鑑為 80 分(含)以上列為甲等；70~79 分為乙等；69 分

(含)以下列為丙等。 
五、 提案附件： 

(一)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P.8-P.9) 

(二)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P.10-11) 

(三) 檢附本院「社會網絡創新中心」工作報告(含次年工作規

劃)並請中心主任簡報 5-10 分鐘 (檔案另附)。 

(四) 國立高雄大學院級研究中心評鑑評分表(以 Google 表單呈

現，請點選連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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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srt7zHuT2Uaf9pmd6 )。 

 
決  議： 

    一、本院院級中心評鑑委員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

鑑辦法」第三條給予各評分項目之平均分數以及本次評鑑結果

暨下次受評期程，詳列如下表： 

序次 單位 分數 評鑑

結果 
下次受評

期程 

1. 社會網絡創新中心 91 甲等 
114 年 4 月底

完成自評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第六條，評

鑑結果獲評為「甲等」者，滿三年應評鑑一次。 

    二、全案送至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2:40) 

https://forms.gle/srt7zHuT2Uaf9pm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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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 109 年院級研究中心評鑑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管理學院大樓四樓425室 
 
主    席：耿紹勛院長                    記   錄：李盈璇秘書 
 
出席人員： 

單位別 委員 
姓名 職稱 備註 

本校應用經濟學系 
管理學院 耿紹勛 

教授兼 
院長 

 

本校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研究發展處 謝永堂 教授兼 

研發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邱魏頌正 教授  

 
列席人員： 

單位別 教師 
姓名 

職稱 備註 

本校管理學院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心 楊詠凱 副教授兼 

中心主任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 108 年度院級研究中心評鑑會議紀錄。 
參、 報告事項：  

案號 報告內容 備註 
一 有關本院「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心」已達受

評年限，依研發處通知及「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

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已於 109 年 10 月 6 日

向本院第 49 次院務會議提出相關工作報告(含次

年工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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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心」評鑑事宜乙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研發處於 109 年 6 月 29 日 email 便函通知本院所轄之「尤

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心」已達受評年限，請於 109 年 12 月

底前，依規定辦理評鑑。。 
二、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

成立後滿二年，自第三年起，每年須依研究中心所屬之層級，

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年度工作報告及次年工作規劃

(院級研究中心提送至院務會議、校級研究中心提送至研究發

展會議)，並接受評鑑。相關評鑑程序及結果依本校研究中心

管理暨評鑑辦法辦理。 
三、 再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第六條：評

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甲等」、「乙等」及「丙等」。評鑑結

果獲評為甲等者，滿三年應評鑑一次；獲評為乙等者，滿兩年

應評鑑一次；獲評為丙等者，滿一年應評鑑一次。連續二次評

鑑為丙等，或拒絕接受評鑑，得由評鑑委員會提送研究發展會

議裁撤之。 
四、 依據前揭辦法第三條 評鑑項目及評分比例如下：  

(一)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10%)。 
(二) 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含計畫、資產等)及其成效(20%)。 
(三) 中心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

究配合情形與對本校之貢獻(25%)。 
(四) 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與對校內外之影響

(20%)。 
(五) 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5%)。 
(六) 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與其他足以顯示中心價值之項

目(10%)。 
(七) 次年之展望(10%)。 

評鑑為 80 分(含)以上列為甲等；70~79 分為乙等；69(含)以下

列為丙等。 
 

 
六、 提案附件： 

(一)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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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 

(三) 檢附本院「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中心」工作報告(含次

年工作規劃) (紙本另附)。 

(四) 國立高雄大學院級研究中心評鑑評分表(紙本另附)。 

決  議： 

一、 本院院級中心評鑑委員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

評鑑辦法」第三條給予各評分項目之平均分數以及本次評鑑

結果暨下次受評期程，詳列如下表： 

序次 單位 分數 評鑑

結果 
下次受評

期程 

1. 尤努斯社會型企業研究
中心 83 甲等 

112 年 10 月

底完成自評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第六條，評

鑑結果獲評為「甲等」者，滿三年應評鑑一次。 

 二、本次評鑑委員說明受評之中心現況及優點與建議事項，詳如

下表： 

中心別 現況及優點 建議事項 

尤

努

斯

社

會

型

企

業

研

究

中

心 

1.中心積極推動國際網
絡合作活動，社會企業
學術與實踐經驗交流。 
2.持續開設校內社會企
業相關課程，展化學習
經驗。 
3.籌備大學衍生社會企
業「雨豆咖啡」，萌生大
學社會責任新模式。 
4.辦理國際共學營與國
際、內體驗學習，經營
海外的學習場域，以及
培養國際移動人才。 
5.辦理校內 SDG 相關
活動宣導，串接學科專
業與實作 

1.建議中心之營運架構  
與財務規劃應再明確，
其中「雨豆咖啡企業」
應多方衡量其未來經
營可行性及永續性。 

2. 建議多爭取外部計畫
的經費及資源的補助，
以提升未來自給自足
之能力。 

 
       三、全案送至本校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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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13 時 20 分） 

  
回到議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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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4年5月18日本校第3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94年6月17日本校第6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4月12日本校第36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100年4月22日本校第11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5月18日本校第12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12月7日本校第84次主管會報通過  

101年12月14日本校第12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1月9日本校第110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104年1月16日本校第14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依104年4月10日第14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106年11月3日第161次行政會議修正第2、5、6、7、8條，106年11月14日發布 
108 年 4 月 26 日第 170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2、6、7 條,108 年 5 月 6 日發布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研究中心設置及發展，特訂

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研究中心依其性質，分別隸屬於院級或校級，其設置審查程序如

下： 

一、如為院級者，其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計畫書續提研究發展會議審議，設置辦法續提研究發展會議核備。 

二、如為校級而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由院或研

究發展處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三、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由院或研究

發展處提送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如須更名者,其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修正後,依上述第一項至第三

項中心所屬之設置層級提送相關會議審議與核備。 

第三條  前條各研究中心之設置計畫書，應包含成立目的、期限、組織架構、

未來定位、運作空間、經費來源、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以及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項目。 

第四條  各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任期一任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但編制內校級中心主任僅得連任一次。研究中心屬校級者，

中心主任由校長遴聘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授兼任；屬院級者，中心

主任由該院院長推薦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並由

校長遴聘之。 

第五條  各研究中心無編制員額，若因執行業務所需，得聘請下列人員：研究

人員（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等），人員聘用須依據本校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辦法辦理；技術人員（含技術師、副技術師、助理

技術師、技術助理等）及行政人員（含管理師、副管理師、助理管理

師、經理、專員等），人員聘用須先簽請校長核定後，再依據本校建

教合作計畫要點辦理。所有業務相關費用皆需自給自足。 

各中心之收入均應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

規定辦理。 



9 
 

第六條  各研究中心主任，依各研究中心主任,依「國立高雄大學教師授課時

數、超支鐘點費及論文指導費核計辦法」得酌減授課時數。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成立後滿二年,自第三年起,每年須依研究中心所屬之層級,

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年度工作報告 (院級研究中心提送至

院務會議、校級研究中心提送至研究發展會議),並接受評鑑。相關評

鑑程序及結果依本校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辦理。 

第八條  若研究中心已無存續必要或經評鑑已無設置功能者，裁撤程序如下： 

一、如為院級者，經中心主任提出書面裁撤申請，經院務會議及研究發

展會議審議通過後裁撤。 

二、如為校級而不納入組織規程者，經中心主任提出書面裁撤申請，經

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裁撤。 

三、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之研究中心，經中心主任提出裁撤申請，

經研究發展會議評鑑符合裁撤條件，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裁撤。 

四、如研究中心已無中心主任，得由研究發展處依該中心所屬層級，提

送相關會議進行裁撤。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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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理暨評鑑辦法 

 
94年5月13日第3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94年6月17日第6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年3月3日第7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95年3月3日第7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4月12日第36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100年4月22日第1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29號第73次主管會報通過 

100年12月9日第11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5月18日第123次行政會議通過  

依104年4月10日第14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106年11月3日第161次行政會議修正第1、2、3、5、6、8條，106年11月14日發布 

108年4月26日第170次行政會議修正第2、4條,108年5月6日發布 
 

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各研究中心之發展，提升運作績效及有效整合與運用資

源，依據「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七條，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各研究中心成立後第三年起,每年須提出年度工作報告,年度工作報告

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具體年度工作業務內容。 

二、年度經費來源、使用規畫、回饋方式。 

三、中心經費、人員、空間及軟硬體設備規畫及運用。 

四、年度成果含研究與服務成果數目及重要性。 

五、次年工作規畫。 

第三條    評鑑項目及評分比例如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10%)。 

二、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含計畫、資產等)及其成效(20%)。 

三、中心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

情形與對本校之貢獻(25%)。 

四、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與對校內外之影響(20%)。 

五、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5%)。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與其他足以顯示中心價值之項目

(10%)。 

七、次年之展望(10%)。 

評鑑為80分(含)以上列為甲等；70~79分為乙等；69(含)以下列為丙等。 

第四條   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會委員由學術副校長、研發長,以及校內與校

外專家二至三人組成之。學術副校長為委員會召集人,評鑑委員會於

該年度評鑑工作完成後解散。每年評鑑委員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

聘任之。院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由院長召集校內與校外專家至少三

人組成之(校外專家至少須有一位)。 

第五條   研究發展處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通知下半年度受評單位，受評單位須

於六個月內完成評鑑作業並提交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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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甲等」、「乙等」及「丙等」。評鑑結果

獲評為甲等者，滿三年應評鑑一次；獲評為乙等者，滿兩年應評鑑

一次；獲評為丙等者，滿一年應評鑑一次。連續二次評鑑為丙等，

或拒絕接受評鑑，得由評鑑委員會提送研究發展會議裁撤之。  

第七條   各級研究中心行政管理費之分配依據評鑑與否及評鑑結果，統一依

「國立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提撥要點」辦理。  

第八條   研究中心裁撤程序依「國立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

辦理。  

第九條   被評定應裁撤之研究中心，若有異議，該中心主任得於接獲裁撤通知

後一個月內，向研究發展會議提出書面申覆，申覆應以書面答覆，

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   研究中心在確定必須裁撤後，應即於限期三個月內進行各項業務結束

作業(包括財產移轉等)，惟於接獲裁撤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或

尚未執行完畢的計畫得延長裁撤，延長時間以一年為限。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到提案 

 

 


